北京消防协会

京消协咨〔2026〕34号


关于转发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关于优化“动火报备”系统应用进一步加强施工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有关社会单位：

    4月20日，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官网发布了《关于优化“动火报备”系统应用进一步加强施工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网址：https://bj.119.gov.cn/xfjy/site/article/1036891），《通知》明确了优化“京通”端功能、分类视频监控等进一步优化“动火报备”系统的具体措施。现将《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遇有问题，可联系协会咨询部。

特此通知。
北京消防协会

2026年4月22日

（联系人：李玉涛；电话：87095761,18510391205）

附件：
关于优化“动火报备”系统应用进一步加强

施工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企安安—动火报备”系统（简称“动火报备”系统）应用，提升施工动火作业全链条管理的信息化、规范化水平，市防火办在会同市住建委实地调研工作基础上，征求了社会单位意见建议，研究制定了进一步优化“动火报备”系统应用的具体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优化“京通”端功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应用便捷度

简化报备流程。“动火报备”系统已通过数据共享的方式，自动获取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风险分级管控平台”“高风险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信息管理系统”等相关建设工程信息，已办理施工许可或高风险限额以下安全生产信息登记的建设工程，在施工动火作业报备时，可通过工程名称进行匹配选取，实现工程信息“一键回填”，简化填报步骤。

推行批量报备。针对同一建设工程，同一时间内有多处施工动火作业的，在按照规定程序完成内部动火作业审批，开具“动火证”后，可在“动火报备”系统中通过“批量报备”功能，一次性报备多处动火点位，上传多张“动火证”和特种作业操作证。

违规证件提醒。“动火报备”系统已对接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查询平台，可在线实时比对全国各地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电气焊和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在“动火报备”系统上传特种作业操作证后，系统同步自动核验证件，并即时反馈结果，及时提示操作人员证件是否合规。
线上问题咨询。在“动火报备”系统增加“咨询答复”模块，解答企业在系统操作、政策执行等方面的问题，发布系统运行维护信息和市、区两级政策咨询联系方式，收集相关意见建议。

分类视频监控，进一步优化现场技防措施

细化落实《北京市消防条例》《北京市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等法规标准要求，涉及人员密集场所、热熔防水施工、建筑外墙和外保温材料的施工项目，在进行较长时间的施工动火作业时，应在作业现场设置视频监控设备，对动火作业部位进行全覆盖、全过程监控；对于施工时间较短的简单动火作业，可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进行监控。视频监控或手机直播方式，均应在“动火报备”系统完成设备关联，并将影像资料本地留存不少于30天。不涉及人员密集场所且火灾风险较低的施工动火作业，可选择在报备时上传10至15秒的作业现场环境视频，视频内容需体现动火人、监护人、现场消防设施器材和周边可燃物清理情况。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年4月20日


